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狮山镇卓尔文仪家具有限公司旧厂房改造项目
“三旧”改造方案（草案）

[项目编号：狮山镇城市更新单元（2021）NH-F-41-01-12A-1]

为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城市总体规划、南海区“三旧”

改造专项规划和南海区2023年度“三旧”改造项目实施计划，

我区拟实施狮山镇卓尔文仪家具有限公司旧厂房改造项目，对

位于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南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园兴业北

路的佛山市南海卓尔文仪家具有限公司旧厂房用地进行改造。

佛山市南海卓尔文仪家具有限公司作为项目的申报主体，根据

已批准的《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南海分局关于批准狮山镇卓尔文

仪家具有限公司旧厂房改造项目单元计划的批复》（批复文号：

佛自然资南复〔2021〕00031号）、佛山市南海卓尔文仪家具有

限公司股东冯波汉、冯辉全和抵押权人广东南海农村商业银行

股份有限公司狮山支行的意愿征询结果编制本改造方案。改造

方案如下：

一、改造地块基本情况

（一）总体情况

1.改造范围区位及面积

狮山镇卓尔文仪家具有限公司旧厂房改造项目位于佛山市

南海区狮山镇南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园兴业北路，东至佛

山市标龙装饰材料有限公司，西至兴业北路，南至万里长城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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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至佛山市喜汇包装有限公司，改造范围总用地面积6.3931公

顷（63931.39平方米，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，下同），项目用

地红线系列号：SJXM44060500603004，现状用途为工业用地，

建筑用途为工业厂房及工业配套办公楼、宿舍（详见附图1：狮

山镇卓尔文仪家具有限公司旧厂房改造项目范围界线图）。

2.实施改造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评价

提升产业环境。项目地块现状用途为工业用地，由于地块

建设时间较早，土地利用规划不科学，造成一定程度的用地浪

费，不符合当前集约节约用地的要求，因此有必要通过实施城

市更新来落实上位规划的发展要求，从而满足片区经济的发展

需求。

区位条件优越。项目地块位于佛山市南海区狮山工业北园，

属于佛山市重要的制造业集聚区，实施城市更新改造后能够更

好地发挥项目独特的区位优势，吸引新兴产业进驻，加快高新

技术制造业聚集发展。

（二）土地现状情况

改造地块面积为6.3931公顷，不涉及“三地”、其他用地、

征地留用地、与原“三旧”用地置换的“三旧”用地或其他存

量建设用地、使用原“三旧”用地复垦产生的规模或指标的非

建设用地。

改造地块2009年土地利用现状为建设用地6.3931公顷（建

制镇6.3931公顷）、农用地0公顷、未利用地0公顷；最新年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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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20年）土地利用现状为建设用地6.3925公顷（建制镇

6.3925公顷）、农用地0.0006公顷（林地0.0006公顷）、未利

用地0公顷。

按权属划分，改造地块涉及佛山市南海卓尔文仪家具有限

公司属下的国有土地6.3931公顷（2009年土地利用现状均为建

设用地6.3931公顷、农用地0公顷、未利用地0公顷；2020年土

地利用现状均为建设用地6.3925公顷、农用地0.0006公顷、未

利用地0公顷），已领取土地使用权证1宗，土地使用权证号为：

佛府南国用（2013）第0605844号，涉及压占面积共6.3931公顷

（证载权利人为佛山市南海卓尔文仪家具有限公司）。改造地

块范围内建筑物已领取房地权证7宗，房地权证号为：粤房地权

证佛字第0200449944号、粤房地权证佛字第0200449945号、粤

房地权证佛字第0200449946号、粤房地权证佛字第0200449947

号、粤房地权证佛字第0200449948号、粤房地权证佛字第

0200449949号、粤房地权证佛字第0200449950号，证载房屋基

底面积涉及压占项目面积2.9153公顷，项目范围内未办理建设

用地批文的土地0公顷。

改造地块实地在2009年12月31日前已建设使用，并已按规

定标图入库，按建设用地进行报批[以上权属情况详见附图2：

狮山镇卓尔文仪家具有限公司旧厂房改造项目建设拟征（占）

用土地权属情况及完善历史用地手续分析图]。

改造项目范围存在的抵押情况为：房地抵押，涉及不动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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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记证明号为：粤（2020）佛南不动产证明第0084786号、粤

（2020）佛南不动产证明第0084787号、粤（2020）佛南不动产

证明第0084788号、粤（2020）佛南不动产证明第0084789号、

粤（2020）佛南不动产证明第0084790号、粤（2020）佛南不动

产证明第0084791号、粤（2020）佛南不动产证明第0084792号，

抵押权人均为广东南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狮山支行，

除此之外，无其他抵押、查封情况，权属清晰无争议。本项目

计划在供地前解除抵押。

改造项目地块现用途为工业用地，为原土地权利人佛山市

南海卓尔文仪家具有限公司自2004年12月开始使用，已按规定

办理用地报批，其中已按照规定办理规划报建和施工报建手续。

本项目地块原有总建（构）筑基底面积3.7438公顷，建筑面积

46944.56平方米，建筑用途为工业厂房及工业配套办公楼、宿

舍，容积率为0.7，原年产值约9000万元。该项目范围内未拆除

的建（构）筑物在供地前拆除完毕。

（三）标图入库情况

改造项目地块6.3931公顷土地已标图入库，图斑号为

44060559102，入库时间为2021年11月。

（四）规划情况

改造项目地块6.3931公顷土地全部符合《佛山市南海区土

地利用总体规划（2010-2020年）（调整完善）》（土地规划用

途为城乡建设用地）和《佛山市城市总体规划（2011-2020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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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.3928公顷位于适建区，0.0003公顷位于限建区，已编制控

规，用地规划功能为防护绿地，符合限建区使用要求），已纳

入《南海区城市更新“三旧”改造专项规划（2019-2025）》和

《佛山市南海区2023年度“三旧”改造实施计划》，符合控制

性详细规划，在《佛山市南海区NH-D-02-02-12A街坊（狮山原

卓尔文仪地块）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》[已法定，批复文号：

佛（南）府复〔2023〕8号]中安排为一类工业用地（6.0736公

顷）、防护绿地（0.3195公顷）（详见附图3：狮山镇卓尔文仪

家具有限公司旧厂房改造项目用地实施规划图）。

（五）项目内历史文化遗产情况

项目范围内不涉及历史文化名镇名村、传统村落、历史文

化街区、文物保护单位、不可移动文物、历史建筑、历史地段、

地下文物埋藏区、红色革命文化遗址、工业遗产、农业文化遗

产、灌溉工程遗产、非物质文化遗产、地名文化遗产以及古树

名木及古树后备资源。

二、改造意愿及补偿安置情况

（一）改造意愿情况

本项目涉及1个权利主体：佛山市南海卓尔文仪家具有限公

司（有限责任公司，股东为冯波汉、冯辉全），因涉及地块抵

押，所以抵押权人纳入意愿征集主体范围。

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人民政府已按照法律法规及佛山市

“三旧”改造政策规定，就改造范围、土地现状、改造主体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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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改造情况、补偿安置方式及标准等事项充分征求原权利人佛

山市南海卓尔文仪家具有限公司和抵押权人广东南海农村商业
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狮山支行的意见，并已根据《佛山市南海卓

尔文仪家具有限公司章程》采用书面形式征得佛山市南海卓尔

文仪家具有限公司股东冯波汉、冯辉全同意和抵押权人广东南

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狮山支行同意。

（二）补偿安置情况

本项目为国有土地，原权利人为佛山市南海卓尔文仪家具

有限公司，并由佛山市南海卓尔文仪家具有限公司自行实施全

面改造，因此不涉及补偿安置。

（三）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情况

本项目不涉及土地征收，因此不需要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。

三、改造主体及拟改造情况

（一）改造主体

该改造项目为工改工项目，属于全面改造类型，拟采取企

业自改的改造模式，由原权利人佛山市南海卓尔文仪家具有限

公司作为改造主体，项目完成地上建（构）筑物拆除和土地平

整后，由政府采用协议出让的方式出让给佛山市南海卓尔文仪

家具有限公司。

（二）拟改造情况

该项目用地拟由佛山市南海卓尔文仪家具有限公司实施全

面改造，其中，拆除重建用地6.3931公顷，拆除建筑面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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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6944.56平方米。本项目6.0736公顷用于工业用地，容积率为

2.0-4.0，新建建筑面积不超过242942.74平方米；新建防护绿

地0.3195公顷（以最终规划设计条件为准）。本项目不涉及实

施生态修复、土地复垦。

（三）延长工业地块土地使用年限及产业用房分割销售的

说明

1.延长工业地块土地使用年限

根据已批准的《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南海分局关于批准狮山

镇卓尔文仪家具有限公司旧厂房改造项目单元计划的批复》

（佛自然资南复〔2021〕00031号），项目权利主体在补缴地价

款后，可申请延长工业地块土地使用年限至50年。

本项目属存量工业用地改造为工业商品厂房且需延长出让

年限，按照《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佛山市国有工业用地

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分割和不动产登记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

知》（佛自然资通〔2021〕213号）和《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及租金计收标

准的通知》（南府〔2019〕42号）规定补办出让手续及缴纳土

地出让金。

2.产业用房分割销售

根据《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

区产业用地提升指导意见（2021年修订）的通知》（南府办

〔2021〕15号）、《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佛山市国有工



— 8 —

业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分割和不动产登记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的通知》（佛自然资通〔2021〕213号）和《关于区公共资源交

易管理委员会土地交易专责组2022年第26次工作会议纪要》，

本项目可申请建设不少于计容总建筑面积80%的产业用房并对产

业用房进行产权分割销售（分割销售的单元面积不少于500平方

米），产业用房主要用于研发、生产不带有居住性质的房屋。

产业用房分为分拆销售和自留部分，其中可分拆销售的产业用

房建筑面积不超过未分割转让前产业用房确权登记总建筑面积

的80%，受让后的商品厂房自完成分割转让（转移）不动产登记

之日起5年内不得再次转让；自留的产业用房建筑面积不低于未

分割转让前产业用房确权登记总建筑面积的20%。配套用房占地

面积不超过总用地面积7%，同时计容建筑面积不超过总计容建

筑面积的20%。

本项目产业用房的销售对象应按照《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关

于印发佛山市国有工业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分割和不动产

登记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佛自然资通〔2021〕213号）

规定执行。产业用房的销售方式应按照《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关

于明确〈佛山市国有工业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分割和不动

产登记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〉执行操作若干问题办理意见的通知》

（佛自然资通〔2022〕47号）规定执行。

本项目自改造完成并整体竣工验收合格（由监管协议明确

整体竣工验收时间）后五年内，地块上所有进驻企业其中一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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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狮山镇内累计年纳税额不少于25万元/亩；且地块上所有进驻

企业在狮山镇内的五年内累计纳税总额不少于62.5万元/亩。本

项目土地权属人佛山市南海卓尔文仪家具有限公司及所有进驻

企业在本宗地的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不低于450万元/亩。

四、公益性用地情况

根据《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城市更新单

元计划管理规定的通知》（佛府办〔2020〕17号），“工改工”

项目应当按照控制性详细规划或城市更新单元规划落实公益性

用地，不再对无偿移交的公益性用地比例作强制要求。

本项目为工改工项目，按照控规《佛山市南海区NH-D-02-

02-12A街坊（狮山原卓尔文仪地块）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》

[已法定，批复文号：佛（南）府复〔2023〕8号]，项目范围内

公益性用地面积为0.3195公顷（防护绿地），占整个项目用地

比例5.0%，均无偿移交给政府。公益性用地需在协议出让前无

偿移交政府，供地后，公益性用地由受让方（佛山市南海卓尔

文仪家具有限公司）负责建设，在完成验收合格后无偿移交政

府（具体详见附图4：狮山镇卓尔文仪家具有限公司旧厂房改造

项目公益性用地示意图）。

五、联动改造情况

本项目为国有土地，根据南府办〔2021〕24号文及《佛山

市自然资源局南海分局关于批准狮山镇卓尔文仪家具有限公司

旧厂房改造项目单元计划的批复》（佛自然资南复〔2021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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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031号），本项目不需要承担联动改造任务。

六、需办理的规划及用地手续

本项目不涉及需办理的规划及用地手续。

七、资金筹措

项目改造成本为60000万元，拟投入改造资金为60000万元，

拟筹措资金方式为：自有资金、银行借贷。其中，第一期拟投

入改造资金30000万元，第二期拟投入改造资金30000万元。

八、开发时序

项目土地整理与开发周期约为四年，拟分两期实施，具体

开发时间以实际供地时间为准，可作动态调整。

1.第一期土地整理时间为2022年6月至2022年8月。第一期

开发时间为2023年4月至2024年10月（具体开发时间以实际供地

时间为准），开发面积3.1905公顷，主要实施工业厂房及配套

用房、公益性设施（防护绿地0.1479公顷）建设，其中涉及一

类工业用地3.0426公顷，防护绿地0.1479公顷。公益性用地需

在协议出让前无偿移交政府，供地后，公益性用地由受让方

（佛山市南海卓尔文仪家具有限公司）负责建设，并在完成验

收合格后无偿移交政府。

2.第二期土地整理时间为2023年10月至2023年12月。第二

期开发时间为2024年2月至2026年8月（具体开发时间以实际供

地时间为准），开发面积3.2026公顷，主要实施工业厂房及配

套用房、公益性设施（防护绿地0.1716公顷）建设，其中涉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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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类工业用地3.0310公顷，防护绿地0.1716公顷。公益性用地

需在协议出让前无偿移交政府，供地后，公益性用地由受让方

（佛山市南海卓尔文仪家具有限公司）负责建设，并在完成验

收合格后无偿移交政府。

九、实施监管

本项目在改造方案批复三个月内签订项目监管协议，项目

监管责任主体为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人民政府。狮山镇卓尔文

仪家具有限公司旧厂房改造项目改造主体承诺按照国土空间规

划及“三旧”改造相关政策、经批准的改造方案及签订的监管

协议的要求实施改造，履行相应的义务和责任，按期完成建筑

物拆除；改造主体承诺按照南府办〔2021〕15号的文件要求，

在供地前与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人民政府签订产业项目监管协

议，并接受监管单位对本项目的供后监管。

十、附图与附表

附图1：狮山镇卓尔文仪家具有限公司旧厂房改造项目范围

界线图

附图2：狮山镇卓尔文仪家具有限公司旧厂房改造项目建设

拟征（占）用土地权属情况及完善历史用地手续分析图

附图3：狮山镇卓尔文仪家具有限公司旧厂房改造项目用地

实施规划图

附图4：狮山镇卓尔文仪家具有限公司旧厂房改造项目公益

性用地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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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5：用地红线图（地块编号：SJXM44060500603004，业

务编号：20211125000000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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